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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7次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3 年 11 月 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蘇組長崇哲（朱簡任視察偉廷代）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鴻文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決定： 

議題一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

一、請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臺中市、苗栗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、

南投縣及臺東縣等 8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加速辦

理各該市（縣）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審議作業，並

於辦理各該市（縣）國土計畫審議會時，應一併通知本

署，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，並適時提供協助；另

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補助作業須知規定，按月

至本署建置之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。 

二、請基隆市及宜蘭縣 2 縣（市）政府儘速將依本部國土

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修正後之法定書件

函報本部審議。 

議題二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

調查、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

一、請苗栗縣、南投縣、嘉義縣及臺東縣等 4個縣（市）

政府儘速繳交第 1 梯次檢核成果，若無法於 11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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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 15日前送達，應來函敘明原因及預訂繳交期程

辦理展延期限，惟後續梯次仍請依「補助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辦理部（聚）落環境基本調查、部（聚）

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圖法定作業要點」（下稱作業

要點）規定之繳交期限檢送調查成果。另新北市政府

前已來函展延至 113年 11月 20日。 

二、有關南投縣政府提出調查建築物分類之問題，請依本

署建置原住民族聚落調查作業平台之分類並於備註

說明。 

三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

基本調查、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相關

工作、審查及研商會議時，應一併通知本署，俾本署

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，並適時提供協助；另請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補助作業要點規定，按月至本署

建置之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

函報本部核定之最後期限及處理方式 

結論： 

一、有關本次會議所提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功能分區圖

（草案）函報本部核定之最後期限及處理方式，係為

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了解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後

續辦理方式，並非強制以時間點作為是否納入因地制

宜界線決定方式審議之依據，且能理解本部為依國土

計畫法第 45條所定期限辦竣相關法定事項，倘越遲經

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（大會）審竣之國土功能分區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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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壓縮該市（縣）政府修正圖資及相關法定書件之時

間，故仍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法儘速將各該市

（縣）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函報本部審議。 

二、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「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

列印系統」線上測試部分，原則同意本次所提建議處

理方式，亦即以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決議修正後之國

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作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測試使用，倘未及於本署辦理教育訓練前，辦竣

該市（縣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之修正

作業，將以該市（縣）政府函報本部審議或辦竣公開展

覽之版本作為系統測試之用，並請該市（縣）政府務必

於系統正式上線時，仍應將相關資料更新至本部核定

之國土功能分區圖版本。 

三、考量現階段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各級國土計畫所

訂劃設條件或所擬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，納入鄉村

區單元零星土地及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(原)，

依本部刻訂定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」

規定，並非得直接適用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及農

業發展地區第 4 類之管制，為避免造成民眾誤解，請

業務單位評估後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時，妥為向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相關同仁及民眾說明。 

四、另就第 3 階段得否另訂因地制宜劃設條件 1 節，請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依國土計畫法第 22條第 1項

規定，按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，辦

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，並將前開因地制宜劃設

條件納入下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通盤檢討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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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；至就涉及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部分，仍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確認。 

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40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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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依發言順序） 

報告事項議題一： 

◎南投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南投縣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報部作業期程，查本

府國土功能分區圖業於 113年 1月 18日經本縣國審

會審議通過，惟陸續收到民眾陳情案件計 200多件，

考量相關子法亦未完成修訂，民眾對於國土功能分

區圖之管制仍有疑義，且本縣議會亦決議取得該會

同意前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不得報部，爰本府暫緩

報部作業。 

二、現因相關子法仍未完成修訂，且本府所提疑義如耕地

如何分割等問題亦未獲得正面回應，爰本府仍暫緩

國土功能分區圖報部作業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考量開發許可範圍及人民與團體陳情意見等，涉及

民眾權益，須審慎釐清與研議評估，依本府 113 年 10

月 29 日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決議，

於近期再儘速召開大會審議。 

◎苗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已於 113年 10月 21日完成本縣國土計畫審議

會大會審議，現正依據會議結論修正法定書圖，完成修

正後始進行報部程序。 

◎雲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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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本縣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進度，目前係就

人陳意見彙整後刻正積極辦理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專

案小組會議以及本縣國土審議會作業，後續將配合內政

部以及法令規定辦理。 

◎臺東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預定於 113年 11月 29日召開

進行全案審議，並預定於 113年 12月送請內政部審議，

惟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內容對於本縣影

響重大，請內政部儘速辦理法規預告作業，以利本縣國

土計畫審議會召開作業遂行。 

◎彰化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，迄今已召開 10次本縣國土

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，預計再召開 3 至 4 次專

案小組會議並提大會確認後，儘速提送內政部審議。 

二、另為配合期程推動，仍請貴署派員指導、協助審議說

明，以提昇審議效率。 

◎桃園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刻正辦理本市國土計畫專案通盤檢討作業，預

計於 113年 11月底至 12月底併同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

辦理再公展作業，並於 114年 1 月召開市國土計畫審議

會審議通過後，預計 114年 1月底報部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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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已召開 9 場專案小組會議，113 年 11 月 8 日

將召開最後 1場專案小組會議，並於 113年 11 月 19日

及 11月 26日將再召 2場大會審議，審議完成後將儘速

報部。 

◎基隆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自 113 年 8 月 14 日收到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

案小組會議紀錄後，已分別於同年 8月 29日、10 月 14

日召開 2 次工作會議確認修正情形，並刻簽辦報部提會

審議中。 

◎宜蘭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於收受 113 年 8 月 23 日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

案小組會議紀錄後，分別召開 2 次工作會議及 2 次人民

陳述意見檢視會議研處部專案小組會議後收錄之 84 件

人陳案件，並依 113 年 10 月 7 日行政院秘書長函送之

113 年 9 月 4 日宜蘭高鐵特定區計畫規劃推動會議紀

錄，修正審查意見回復及相關法定書件。後業於 113年

11 月 5 日上陳修正後法定書件報部事宜簽呈，將於奉

核後函送內政部辦理後續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

事宜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國土計畫法相關子法之研議情形，除原住民族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外，其餘子法預計於今（113）年底

前完成法規訂定作業。另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部分，預計將於本（11）月進行預告，並儘速



8 
 

完成相關法制作業程序。 

二、有關於南投縣政府所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將影

響後續耕地分割 1 事，本署前已函請農業部就其權

管之農業發展條例等法令，配合國土計畫法相關規

定調整，惟前開法制作業尚不影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作業，仍請南投縣政府將國土

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儘速函報內政部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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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議題二： 

◎新北市政府 

有關第 1 梯次檢核成果，已請廠商積極趕辦，預計

113年 11月 20日前提送。 

◎新竹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本縣原民處辦理部、聚落環境基本調查及成果

檢核作業第 1 梯次成果因康瑞颱風影響未能於 113 年

10 月 31 日前繳交，已於 113 年 11 月 1 日函送成果在

案。 

◎苗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本縣第 1 階段抽查資料成果，已於 113 年 11

月 7日府原經字第 1130242252 號函報署。 

◎南投縣政府 

一、有關第 1梯次成果檢核作業，因近來多風災，導致廠

商及駐地人員檢核時間延後，本府於 113年 10 月 29

日進行第 1次審查，預計近日函送至貴署。 

二、另有關部聚落環境基本調查時，因文化習性關係，同

一棟建築物分類有多種使用，其分類處理方式仍請

貴署協助釐清。 

◎嘉義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已完成第 1 梯次部聚落內外業檢核，並預計於

113年 12月 2日（禮拜一）召開第 1期執行成果審查，

相關執行成果後續將函文予貴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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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高雄市政府 

有關第 1 梯次檢核成果已於 113 年 11 月 5 日函送

至貴署。 

◎臺東縣政府 

有關第 1 梯次檢核成果刻正趕辦中，預計於 113年

12月中繳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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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：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預計於 113 年 12 月前報部，因新北市原則係

依全國及本市國土計畫所載劃設條件及通案原則進行

劃設(含後續配合圖資更新調整把鄉村區從農 4改城 2-

1 及國 2 農 3 競合請農業局依最新資料判定)，僅有少

部分為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(鄉村區單元納入原則 8)

或特殊個案(瑞芳水金地區及平溪區新增城 2-3)，建請

仍將本市因地制宜及特殊個案納入部國審會審議。 

◎桃園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建請再評估無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何時將國土

功能分區圖報部，仍將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

案納入審議。 

◎臺中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依據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次會議決議，本市申請

開發許可程序中案件及大安區頂安農村社區土地重

劃案件等，建議參採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

3。前開調整係屬本市因地制宜原則，倘無法納入本

次國土功能分區圖調整，114 年 4 月 30 日公告國土

功能分區圖後，屆時區域計畫法及其相關子法將停

止適用，尚未取得處分之開發許可案亦無法依區域

計畫法繼續審議，且無法轉軌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制

度，面臨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5年空窗期，影響申請人

權益。 

二、另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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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書面意見表示，本府農業局辦理之農業發展地

區第 1類適宜性調整作業，亦屬因地制宜調整，倘未

能於 113年 11月底前函報，前開調整成果將無法納

入審議，影響農業發展地區民眾權益，故建議不以

113 年 11 月底期限函報國土功能分區圖(草案)至內

政部國土署審議，作為不審議本府因地制宜之調整，

以免影響民眾權益。 

三、再者，考量貴署預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 119年

始辦理通盤檢討作業，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另訂土

地使用管制仍需完成法定作業才能順利施行，致使

進行中開發許可及農地重劃案無法順利銜接，故本

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研議相關因地制宜劃設方式，預

計近期會再召開市國土計畫審議會，基於大部分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已於會上說明預計於 113 年 12

月報部審議，倘署決議因繳交時間而不在此次審議

因地制宜案，納入下次通盤檢討，影響民眾甚鉅，希

望署能再予考量。 

◎雲林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縣蒐集人陳相關意見後，就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

劃設將因地制宜做適當幅度調整，希望內政部國土

審議會可以支持本縣為保護縣民權益之國土功能分

區調整方案。 

二、有關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第 35 條、第 35-1 條

辦理零星土地變更編定案件，因國土計畫實施在即，

民眾擔心其權益損失趕辦申請，以致造成部分縣市

政府此類案件暴增，以現況本縣人力恐未能負荷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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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辦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業務，請示鈞部是否

於 113 年 5 月 1 日國土計畫實施後，倘已送件申請

但未辦理完成，是否得有延期辦理之規劃。 

◎澎湖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有關討論事項提及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後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按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意見及

決議修正及辦理圖資更新，然經檢視報告事項所列檢核

時間點係經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審竣後 1 個月

內將修正後的法定書件報部審議，故想確認法定書件修

正及圖資更新的時間點。 

◎彰化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就本縣所提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或特殊個案，因

無需區分報部時間來決定是否研議或審議，建議對於因

地制宜界線決定或特殊個案報部仍得審議，給予支持。 

◎臺東縣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貴署於 113年 11月 4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到府

訪談，針對本縣池上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成果中林

業及自然保育署台東分署提出將農業發展地區第 2

類土地調整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 1 事，可於

第 3 階段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逕予調整，無需

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，因本案林業及自然保

育署台東分署曾就此案提出人民陳情意見在案，並

經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7 次及第 8 次會議審決因

非屬全國國土計畫及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

地劃設作業手冊」指導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條件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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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議題業已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議，故未便採

納。有關上開事項涉及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決議，倘

貴署認本案人陳可於第 3 階段調整，本府將重新審

議相關人陳事項，事涉國土功能分區圖報部期程，為

表慎重，惠請貴署釋疑。 

二、另有關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教育訓練 1事，按貴署目

前提出之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」OX

表仍有農 4（原）使用項目，惟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（草案）又僅限於 105 年 5 月 1 日前作住宅

使用，並屬原住民身份及原住民土地始得申請合法

化，故農 4（原）分區可謂虛假分區，並已與前開管

制規則（草案）脫鉤，基於本縣 16鄉鎮中，有 15 鄉

鎮為原鄉，且農 4（原）遍佈與各鄉鎮，為免後續造

成民眾土地交易爭議，建議貴署強化宣導作業，或於

通知書上記載，避免後續國土計畫正式上路後造成

諸多爭議。 

◎本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本署前以 113 年 10 月 30 日國署計字第 1131181456

號函檢送涉及國土保育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

發展地區劃設參考指標之更新圖資予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，並請於下載完畢後，以電子郵件通知本

署國土計畫組承辦人。 

二、為使國土功能分區圖依法如期於 114年 4 月 30日公

告，依目前本部審議辦理經驗，本署預估作業單位檢

核、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辦理圖資更新及修正所需作業時間，且本署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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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發展分署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上線前

亦須辦理教育訓練及壓力測試，尚須預留一定作業

時間，故本次會議所提預定期程及審議方式並非硬

性規定，惟仍請尚未函報本部審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儘速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函報本部審議，避免壓

縮後續審議及相關行政作業時間。 

三、有關本部國土計畫審會審議方式，屬按通案性劃設方

式者，本部原則同意；惟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另

訂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或特殊個案者，應提各級

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；又參考目前本部審議經驗，針

對前開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，本部委

員係著重討論是否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及該市（縣）國

土計畫之規劃原意及上位指導，並應提出具體之合

理性及必要性論述，故審議時間及專案小組次數可

能增加，亦將影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後續按本

部國土計畫審議會決議修正及辦理圖資更新之作業

時間。 

四、有關下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時間

點認定，係以縣市國土計畫公告時間（即 110年）或

以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時間（即 114年）為準，

本署將納入研議。另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該市

（縣）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確有立即啟動該市

（縣）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之需求，本署亦將研議

補助辦理。 

五、有關澎湖縣政府所詢國土功能分區圖修正時間點，請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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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）審竣後，再按會議決議修正並辦理圖資更新即可，

以節省作業時間。 

六、有關臺東縣政府所詢該縣池上鄉富興濕地範圍是否

得自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調整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

第 2 類 1 事，仍請縣府應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第 1

項規定，按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，

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。 

七、有關雲林縣政府所詢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辦理期限

及延期辦理１事，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，區域

計畫法即停止適用，故仍請縣府依實際作業量能，評

估訂定最後收件及辦理期限。 








